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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社會中法院的角色與面容 

辛年豐 ∗ 

一、前言 

近一個世紀以來，世界不同的國家經歷了不同的民主轉型經驗，其中也不乏

有些國家開始從事轉型正義的工作。姑且不論行政權如何從事轉型的動作，在一

個立憲主義國家中，司法權始終扮演權利保障的重要使命，也因此，法院往往也

被迫必須面對轉型正義所牽扯到的諸多事務。固然，在不同國家運作轉型正義的

過程中，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就是德國戰後對納粹政權的領導人及許多涉入大屠

殺之人的審判，這樣的模式被認為是轉型正義最為成功的案例。然而，德國的轉

型正義與臺灣所面臨的情形中就有相當大的不同，要進行比附援引也必須相當謹

慎，這樣的考量在司法權面對轉型正義議題之際也有同樣的考量。究竟在臺灣處

理轉型正義議題的過程中，法院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法院又應該以什麼樣的

面貌呈現，即有必要從法院面對轉型正義議題的態度及法院可以扮演的功能加以

討論，探討現有法院的容貌是否可以妥適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進而思考司法權

是否有更妥適的組織形式來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來達成轉型正義希望達成的目

的。 

 

二、轉型正義議題的態度 

「轉型正義」的詞彙會涉及許多不同的領域，由於過往不義的政權具有實質

的統治權力，因此，此等政權勢必會將其影響力散佈在各個不同的管制領域之中，

而使得處理轉型議題之際必須就社會整體進行全方位的體檢。此等議題的處理具

有幾點特殊之處，恐怕也是法院面對問題之際所必須正視的。 

(一)社會脈絡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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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轉型正義所涉及的是對於歷史上不義政權所做所為的回顧，因此，要特

別重視歷史脈絡的演進過程，包括當時代被統治者的思維與對於人權的觀點、國

家權力運作的具體細節等事務，都是轉型正義所必須面對的。此等歷史進程的重

視，在各個不同的國家勢必會有不同長短的期間；然而，所要重視的時間，並非

只有不義政權存續的期間而已，而必須更進一步把歷史縱深拉長加以觀察，了解

當時人民的知識水準與物質生活、成長過程中所面臨的政治體制與政治生活，才

能真正了解當時代作為被統治者的人民真實的想法，也才能對不義政權到底真的

不義，以及有多麼嚴重的不義有正確的判斷。特別當不義的政權自己宣稱為「民

主共和國」時，更應對基本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有基本的認識，不能以無法實施

民主及法治的理念作為託辭。連帶的，法院處理轉型正義所衍生的具體個案時，

也必須了解轉型正義的論理及功能，對歷史上的諸多事務進行檢視，才能整體性

地達到轉型正義所欲達成的目標，而引領社會往下一個階段追求進步，讓未來的

政權可以真正貼近人民的生活，而不會讓戕害人民權利的歷史重演。如此，吾人

可以發現轉型正義的議題本身涉及高度歷史爬梳的專業及當時社會的考察，而讓

此等議題本身具有專業性。 

(二)釐清威權脈絡下各個管制領域的實踐狀況 

如前所述，過往的政權對其所可掌控的領土進行實質的統治，人民當然也會

受到嚴重的影響。從臺灣過去處理轉型正義議題的觀念來看，包括土地及其他財

產權、人民團體、統治集團成員、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權破壞等議題都包括其

中。這些議題往往不是可以截然切割開的，更可能是處於多重競合的關係，例如

統治集團本身也是某些人民團體的領導者，在此同時也侵奪了人民的土地及財產，

甚至在侵奪的過程中侵害了人民的生命或人身自由。如此，可以發現如果觀察每

一個個案，可以發現每個個案都如同許多3C用品的電源線纏繞成一團般的難解，

而有待逐一梳理。特別當以每個被害人作為單一的個案而集結在一起時，此等線

路的梳理將更顯費力與困難。可以預期的，不僅行政權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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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資源進行研究與決定之外，法院面對此等案件也必須投入許多司法資源來

做整理才有辦法做成判決，要在短期間做出相對正確的決定可以預期有著本質上

的困難。尤其當不義的政權存續的時間越長，這樣的問題將更為嚴重，則所要投

入的資源也將更為可觀，相關從業人員於處理案件之際所面臨的壓力也會越大。

如是，我們可以發現轉型正義的問題涉及不同的專業領域，本身具有多元管制領

域的專業性外，也因為多從專業間的相互雜沓，而讓事務的處理本身具有更為高

度的複雜性。 

(三)司法權的政治中立性 

以往人們對於司法權的要求，總是希望司法權是具有中立性與獨立性的。誠

然，當法院處理轉型正義議題之際，也不能拋棄法院中立與獨立的憲法誡命。然

而，法院裁判之際的獨立性與中立性並不當然可以推導出法院不能接觸轉型正義

的議題，也不能認為當法院處理轉型正義議題時，就是違反政治中立性的要求。

就此，法院的獨立來自於其審判不受到其他力量的干涉，而可以就其專業進行認

事用法；而中立則是法院再進行判斷之際不會因為外在事物的喧擾而影響其決定，

從而，法院只要處理個案時對外獨立於所有力量的干涉，對內不受影響而為判決

就符合獨立與中立的要求。但必須注意的是，轉型正義的議題本身是在對一個舊

有宣稱為「民主、法治、共和國家」的所作所為進行回顧與是非的確認，其本身

除具有高度的公法上意義外，更具有強烈的憲法意涵於其中。在此同時，一個民

主共和國的法院在進行判決之際，無論如何都必須服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價值，

故法院的中立性與獨立性需求也必須在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框架下來追求並據

此進行審判，才能做成符合憲法理念的判決。準此，我們可以發現法院在面對轉

型正義的議題之際，所要依據的法規範不僅僅只有法律層級的法規範，而更應該

強調憲法價值的落實，而有更強的依憲法而為審判的要求。如此，高度的憲法關

聯性也將成為轉型正義議題的特色，法院進行相關判決之際也必須注意到此等特

色來進行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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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型社會中法院的功能 

在一個民主轉型的社會落實轉型正義之際，法院究竟可以擔任什麼樣的功能？

過往臺灣探討民主轉型的大法官功能時，曾經有處理過法院作為社會進步的引領

者或屈從者，這樣的態度在轉型正義的議題中也可能同樣存在，甚至在普通法院

或行政法院面對轉型正義議題時，可能有超越這兩種模式的第三種模式。在此同

時，如果法院無法回應此等社會的要求，究竟是面對什麼樣的侷限，也都值得進

一步探究。 

(一)法院可能的態度 

過往對於大法官面對民主轉型所可以扮演的角色，主要有以下兩種可能，這

兩種可能性在普通法院或行政法院處理相關議題時也可能發生，而可以做為進一

步討論的對象。 

1.屈從者 

此種角色主要是大法官在作成解釋之前，可能觀察社會的氛圍，而後做成符

合社會期待的解釋，對人民權利的保障扮演臨門一腳的角色，讓政治部門必須做

出改變。因此，可以認為制度改變的軌跡主要是從社會到司法，再到立法來改變

整體的制度內涵。 

2.引領者 

此種角色則不同於屈從者，主要是大法官體察到社會需要改變，而肩負有更

崇高的使命，希望用自己的判決及國家整體法制上的高度來要求立法部門做出法

規範的變更，甚至透過自己的判決與會部門作對話，讓社會產生質變。因此，此

種模式可以認為制度改變的軌跡是從司法到立法，再到社會。 

儘管從過往對於司法權與社會部門的互動可以看出法院可能有以上兩種不

同的態度，但不可忽略的，在臺灣既有的司法權運作下，由於普通法院或行政法

院法官在組織結構上並不具有大法官的高度，而沒有違憲法律的廢棄權，也難以

直接使用憲法規範來做判決，再加上在既有法官的養成及法學教育的薰陶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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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恐怕連要回應社會的要求而做為一個屈從者都不見的可以做得到。反倒在沒有

辦法充分回應社會要求的情況下，法院成為社會要求或進步的「阻撓者」。會產

生這樣的結果，恐怕也難以一味地責怪法院或法官，其背後所具有的結構性因素，

恐怕更是產生此等判決最為核心的原因，而有待進一步探究。 

(二)現行司法面對民主轉型的侷限性 

在既有的制度下，法院可能成為轉型正義運作的阻撓者，其所展現的是司法

權，特別是普通法院或行政法院法官面對轉型正義或民主轉型議題本質上所面對

的侷限。究竟現在的司法人員在專業、組成、結構下，可能發揮什麼功能，而讓

法院在現實上無法處理此等問題。此外，轉型社會中法院受到過往歷史性因素的

影響，也可能帶來法院面對轉型正義議題更多的侷限性，而造成一個社會運作轉

型正義之際「卡關」的窘境。 

1.現實上的侷限性 

以「權利」為本位的法學教育運用在轉型正義議題上，恐怕無法充分回應轉

型正義的要求。換言之，轉型正義議題所要處理者，權利的事後救濟只是其中一

個想要達到的目標而已，在此同時，轉型正義因為不同的議題，可能會涉及民主

社會的形成與深化、對於國家權力與人民間互動的宣示，這些議題恐怕不一定會

與權利本身有直接的關聯性。但這些價值對於法官而言卻是相對陌生的，既有的

訴訟制度也不是為了彰顯此等價值而存在的，更不用說要具體處理轉型正義的問

題了；相反地，此等價值在既有臺灣司法權的運作結構下，職司違憲審查的大法

官較有機會處理這樣的問題，也比較能夠期待較為理解轉型正義對立憲主義國家

的重要性以及其核心內涵。在這樣的結構性因素影響下，普通法院或行政法院法

官是否可以妥適地作出判決，將會是相當令人懷疑的。 

2.歷史上的侷限性 

除了以上的因素外，對於臺灣司法權運作而言，還有一項更為根本的挑戰，

主要就是司法權下的法官受到歷史上因素素的影響，而使其判決可否符合轉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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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思維往往受到質疑。甚至在此等歷史因素的影響下，部分法官本身恐怕都成

了轉型正義所要處理的對象，則這樣的法院所作成的判決恐怕也將難以受到人民

的信賴。 

(1)被打趴的政權 V.S.力求再起的政權 

在臺灣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有著與德國截然不同的背景，德國無論是處理納

粹或東德的問題，都是舊的政權已然戰敗或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大幅縮減，而難以

對新的政權進行反撲；相反的，作為第三波民主轉型國家的臺灣，則與許多轉型

的民主國家，如韓國、南美，甚至未來的柬埔寨一樣，舊有的政權依舊在政治上

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甚至有能力將國家導引成「分裂國家」，然後再伺機而動來

回復其政治上的實質控制力。法院在這樣的過程中，也沒有機會受到轉型正義的

洗禮，難以期待其了解轉型正義的目的及意義，甚至即便了解不一定支持轉型正

義的理念，特別在轉型正義的整體性法規範形成前，更難以肩負轉型正義實施者

的任務。因此，德國模式與台灣模式本質上具有歧異性，難以截然援引，則是臺

灣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2)舊政權與統治集團 

在前述的分析下，可以知道舊政權在現有的民主政體下仍然具有強大的影響

力，此種統治集團的組織及資源盤根錯節，遍及全國各個角落，對一個正常的民

主國家而言是難以想像的，甚至此等情況的存在，對民主的深化及民主制度的運

作也會因為競爭上的不平等而帶來負面的影響。原本在訓政時期結束後，進入憲

政時期之際，應該對於具有優勢的政權進行清算終結的程序，讓政治資源壟斷的

現象消失，而在民主的空間氛圍下做公平的競爭，對國家民主制度運作的長久性

而言會比較具有幫助。然而，在中華民國進行入憲政並沒有這樣的程序，導致政

治資源壟斷而對非國民黨的政治參與者而言可以說是政治上的托拉斯，而難以進

入正常的民主國家。這樣的情形在歷經戒嚴及動員戡亂時期而累積很長的一段時

間後，於解嚴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也沒有進行。使得現今要進行轉型正義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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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對統治集團內部的關係作適度的釐清都有相當大的困難，更遑論要對其進

行具體的決定。同樣的，司法權在「訓政」思維的過程中，也同樣存在著由黨把

持的現象，而難以期待在後民主轉型時期，涉及轉型正義議題時，人民可以對涉

及轉型正義案件的判決產生信賴。 

(3)作為轉型前統治集團核心的法官：「訓練」有素的法官 

在前述訓政時期的思維下，由於是由主導訓政的政黨對法院的法官進行訓練，

這樣的情形在進入憲政時期並沒有根本性的轉變，甚至在進入動員戡亂時期及戒

嚴後，為了更高度掌握司法權以對社會進行更為有效率的嚴密控制，更難以期待

統治集團對司法從業人員的訓練鬆手。在這樣的情形下，考試的內容及人才的選

取由統治集團決定，考取後的訓練內容以及最終的分發與升遷也由統治集團決定，

司法權已然成為統治集團的一員，只能為組織服務。在民主轉型之後，這些法官

仍然繼續存在，在心態上是否可以順利做好角色轉換的動作已令人質疑；即便在

心態上已經做好轉換，但所作成的判決是否可以讓人民信服，恐怕是更容易引起

質疑的。如此，即便作成判決，不但難以讓人民信服，更可能因為判決的作成加

深了社會的分裂，這樣的情形在像臺灣這樣的民主轉型國家，如不同制度面上加

以改變，恐怕將會成為法院的宿命。 

 

四、司法組織變革的幾個模式 

現行司法制度下法院的型態有許多不同的呈現，其中不乏有採取專業法院的

方式，如智慧財產權的專業法案；此外，也不乏有採取專庭的方式，如處理原住

民族事務的原住民專庭、行政法院基於審判的內部分工有處理稅務事務的專股、

處理刑事強制處分的專庭。會採取專業法院或專業法庭的制度，其原因或許因為

法院所涉及的事物本身具有特殊性，須有相關專業背景的法官來進行裁判較能追

求審判的正確性；也可能為了追求相關裁判標準的一致性。但無論如何，設置專

業法院或法庭總是有其特殊理由，而不可能平白無故的設計，這樣的考量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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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轉型正義議題是否有必要設計專業法院或專業法庭的考量。以下，本文以為可

以將法院處理轉型正義議題之際可能的組織形式，區分為以下三種模式進行分析

與討論。 

(一)因襲模式 

認為轉型正義的問題並沒有特殊到要採取不同的組織形式來因應，而與一般

的民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一樣，依照現狀由各個法院依照現有的分案模式進行審

理即足以解決問題。 

(二)專庭模式 

採取此種模式，是認為事物本身具有特殊性，但其特殊性並沒有高度要另外

社一個特別法院來處理，因此，僅僅在既有法院的結構下，選定熟悉轉型事務的

法官處理一切與轉型有關的案件。如普通法院下原住民族專庭、強制處分專庭、

行政法院中設置國稅或一般稅務案件專股等，都是希望可以相當程度因應事物本

身的特殊性及裁判上標準的一致性。 

(三)特別法院模式 

在這種模式底下，案件本身的特殊性是相對於前者為高，同時可能會混雜有

不同於以往法學教育所訓練的專業；同時，法院對於同一個案件所要觸及的問題

包含民事、刑事、行政等案件，因此，其多元性也較高，有必要另外設置不同的

法院來處理此等具有高度特殊性的案件。在臺灣既有的法律制度下，以智慧財產

權法院的設置為典型。在比較法上，也可以發現德國針對勞動、社會、稅務等案

件有設置特別的法院來加以審理，主要也是著眼於案件本身的特殊性而為的設計，

希望可以藉此提升判決的正確性與妥當性。 

 

五、結語 

有關轉型正義的案件究竟適合採用何等法院的組織形式來處理才能確實完

成轉型正義的工作，而不至於使法院成為轉型正義的阻撓者，進而成為社會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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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元兇？如同在行政權運作的領域中，為了追求專業管制性事務的處理可以

更為妥當，或為了分裂社會中追求人民對政治性事務決策的信賴性以避免社會的

進一步分裂，在行政組織上有獨立機關的設計，法院在組織設計上也可以因應所

涉及事務的特殊性而有不同的組織設計，並進而對該組織在制度內涵上有不同的

設計思維。 

如前所述，轉型正義的案件本身具有審判資料考量的專業性、管制領域的多

元專業與雜沓的複雜性、人民對判決的信賴性需求的考量，因此，採取因襲模式

是難以確實解決問題的；而由於轉型正義議題除了涉及人權侵害而使案件涉及刑

事之外，也有更多公權力運作對人民造成的影響，而屬行政案件，在此同時，也

與諸多不同型態的人民團體有關，同樣有民事案件涉入其中。這些不同屬性的案

件可能在同一個原因事實中存在，因此，有類似智慧財產法院設置的考量，而可

以思考採取特別法院的模式來處理。只是轉型正義的議題本身具有時間上的階段

性，因此，當轉型正義的問題處理完畢之際，此等特別法院的任務即告終了。故

可以認為此等法院乃是因應轉型事務的特殊性，而設置的臨時性、任務性法院。

至於法院內部法官的組成、程序的進行，則應特別重視法官對於轉型正義議題理

解程度，又為了避免法院的判決對社會造成撕裂的結果，對於法官的選拔也應特

別重視民主正當性的考量，讓不同意見者對法官的選出有表達意見的機會，甚至

有代議士的同意。此外，程序上也應格外重視正當法律程序的運作，而有超越一

般訴訟法的程序嚴謹度及審判的集中性，以求所作成的判決可以獲得社會的信

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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